
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标准申报操作说明 

 

一、 适用情形 

居民个人纳税年度内从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、劳务报

酬所得、稿酬所得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（以下称“综合所得”），

按税法规定进行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。 

二、操作步骤： 

1.登录成功后，点击首页“常用业务”下的【综合所得年度

汇算】，或首页下方依次点击【办税】-【综合所得年度汇算】。 

 

2.填报方式有【使用已申报数据填写】和【自行填写】两种

选择。为方便申报，推荐选择【使用已申报数据填写】,选择后

点击【开始申报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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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进入“标准申报”界面，点击【我已阅读并知晓】，开始

年度汇算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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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“标准申报”界面显示的个人基础信息进行查看，确认

无误后点击【下一步】。 

 

5.点击【工资薪金】右侧箭头。 

 

6.点击【奖金计税方式选择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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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在奖金计税方式页面里分别勾选【单独计税】和【全部并

入综合所得计税】进行试算，将两种方案进行比较，选择税收较

少的方案，确定奖金计税方式。 

 

8. 收入明细表预填时，只对“工资薪金所得、连续劳务（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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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营销员、证券经纪人）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”进行预填，如有

外单位发放的劳务报酬和稿酬收入需查询导入或者自行添加。 

点击“劳务报酬”右侧箭头，进入“劳务报酬”页面，点

击右上角【新增】。 

 

可选择【查询导入】或者【手工填写】本人取得的劳务报

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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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稿酬所得”及“特许权使用费”重复以上操作即可。 

9.确认预填的收入和扣除信息无误，可直接点击【下一步】。

系统将自动计算本年度综合所得应补（退）税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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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若没有可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则系统会提示“您

当前没有可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，是否继续”，如确实没有，

则点击【继续】，如有请前往首页【专项附加扣除填报】进行补

充完善。 

 

11. 以上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【提交申报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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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在“综合所的年度汇算”界面，点击【申请退税】。 

 

13.选定银行卡后点击【确定】则申报成功。 

 

14.在“申报记录详情”界面可实时查看退税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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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．补税： 

豁免条件： 2019年度取得综合所得时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，

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免予办理年度汇算： 

（1）2019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合计不超过 12 万元； 

（2）2019年度应补缴税额不超过 400 元。 

如综合所得年度汇算需要补税但满足免予汇算条件，则在税款计

算后，申报界面直接点击【享受免申报】即可，无需缴纳税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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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汇缴需要补税，且不满足豁免条件，可点击【立即缴税】。 

 

选择相应的缴税方式点击【确定】完成支付即可。 

江
苏
省
农
业
科
学
院
财
务
处



 

16.个税年度汇算申报完成后，在税务机关终审前可以作废

申报。如果税务机关审核已通过，已提交国库部门，需要在前次

申报基础上办理更正申报。具体操作如下： 

（1）依次点击【综合所得年度汇算】-【申报详情】后，点

击【作废】或【更正】进行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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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依次点击【服务】-【申报查询】-【已完成】，选择相

应的申报记录进行修改。 

 

注意事项：每月更正作废最多可操作 5 次（更正或作废成功

一次计数一次），操作次数超出上限后如需更正作废，需前往税务

大厅办理，请谨慎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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